	浙大党校、党委组织部、校团委关于健全完善入党前培训制度的通知 

浙大组〔2016〕2号
各院级党委、直属党总支，各分党校，各院级团委、直属团总支：
为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规范发展党员工作，保证新发展的党员质量，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根据《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要求，结合学校实际，决定自2016年起调整实施发展对象短期集中培训和入党积极分子培训，进一步健全完善入党前培训制度。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充分发挥学校各级党组织的优势，按照工作分工统筹实施发展对象短期集中培训和入党积极分子培训，健全完善入党前培训制度，确保党员入党前接受多层次的教育培训，逐步提高思想认识，使他们懂得党的性质、纲领、宗旨、组织原则和纪律，懂得党员的义务和权利，帮助他们端正入党动机，确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信念，切实提高发展党员质量。
发展对象短期集中培训是入党前的必经环节。发展对象未经培训的，除个别特殊情况由院级党组织研究决定外，不能发展入党。2015年底前参加浙大党校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并在取得结业证书之日起2年内发展入党的，可以不再参加发展对象培训班。
二、培训内容
发展对象短期集中培训主要学习《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文件。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入党教材》等相关资料作为学习辅导材料。每年一般集中举办2期，每期不少于3天（或不少于24个学时）。
入党积极分子培训以党的基本理论知识、入党动机教育为主，还可包括入党基本程序、向党组织汇报思想和工作情况、接受并配合党组织的考察等具体要求。
三、工作分工
发展对象短期集中培训按照“集中教学、院系考核”的思路，由党校主办，党委组织部和校团委负责集中教学环节，院级党组织负责自学和考核环节。经党校同意后，分党校可按规定的内容和课时自行主办发展对象短期集中培训。经考核合格后，由党校统一发放发展对象培训班结业证书。
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由院级党组织统筹，院级党组织、党总支、党支部、党小组共同组织开展，采取吸收入党积极分子听党课、参加党内有关活动，分配一定的社会工作以及集中培训等方法进行培养和教育。求是学院党委要把入党积极分子培训作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抓手，注意做好与团组织推优工作的衔接，依托分党校定期举办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
四、组织领导
党校教育管理委员会定期听取入党前培训工作的汇报，强化宏观指导、工作协调和监督检查。党校要紧密结合中央最新精神明确工作安排，加强和相关职能部门、院级党组织的沟通协调，牵头抓好入党前培训工作，努力推进党校培训师资库建设和课程体系建设。党委组织部和校团委负责协同实施发展对象短期集中培训，加强对院级党组织发展对象和入党积极分子培训有关工作的检查指导。
各院级党组织要高度重视入党前培训工作，做好与党员发展、发展对象和入党积极分子日常教育培养、团组织推优等工作的有机衔接。结合本单位工作特点和发展对象、入党积极分子实际情况，充分发挥自身特色和优势，认真组织做好入党前培训有关工作，确保发展党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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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2月29日



